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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立案登记。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。 

 涉案的金额：109,817,180.1元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

理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产生的影响。 

 

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悦融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悦融投资”）于2020年4月26日就与王小康、王

劲茹业绩补偿协议纠纷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

提起诉讼，立案登记编号为M10281205602073。现将有关诉讼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原告：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（入驻深圳

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

法定代表人：陈井阳 

被告一：王小康 

住所：北京市******** 

被告二：王劲茹 

住所：北京市******** 

二、本次诉讼案件的主要内容及理由 

（一）原告请求事实与理由 

原告与两被告、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康曦影业无锡

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康曦影业”）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、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业绩

补偿协议》、《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》及《房屋抵押承诺书》等协议

及康曦影业业绩完成情况，两被告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

2018年度现金补偿款本金及利息合计为103,796,956.59元。 

原告已提前于2019年12月27日向两被告发出《关于支付现金补偿

款的通知函》，要求两被告按时、足额支付业绩补偿款，但两被告均

未在《业绩补偿协议》及《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》约定的付款期限

2019年12月31日届满前向原告支付任何业绩补偿款，亦未按照《房屋

抵押承诺书》约定协助原告办理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。 

原告于2020年1月2日向两被告发出《催款函》，要求两被告按协

议约定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；原告再于2020年3月5日委托律师事务

所向两被告发出《律师函》，要求两被告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拖欠的业绩补偿款并按应付未付金额的0.05%/天



所计算的违约金。但截至本起诉状出具之日，但两被告仍未按协议约

定向原告支付任何业绩补偿款或违约金。 

现原告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恳请法院

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原告诉讼请求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83,037,565.27元

及违约金 4,816,178.79元（以83,037,565.27元为基数，自2020年1月1

日起按照0.05%/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，现暂计至2020年4月25

日)。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二立即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20,759,391.32元

及违约金 1,204,044.70 元（以20,759,391.32元为基数，自2020年1月1

日起按照0.05%/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，现暂计至2020年4月25

日)。 

以上第一项、第二项请求合计为109,817,180.1元。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一协助原告按照《房屋抵押承诺书》约定办理

位于北京市********房屋未抵押部分剩余价值的抵押登记手续。 

4、请求判令被告二协助原告按照《房屋抵押承诺书》约定办理

位于北京市********房屋未抵押部分剩余价值的抵押登记手续。 

5、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

400,000元。 

6、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等相关费用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

本次诉讼截至目前尚未开庭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

后利润产生的影响，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。公司将根据诉讼

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0 年 4 月 28 日 

 


